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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

独立董事意见 

作为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

董事，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认真阅读

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现就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对

等融资担保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能够促进公司生

产经营、项目建设和长远发展，增强融资能力，提高办理贷款效

率，确保公司资金高效循环，符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环境和长

期发展战略。 

二、2018 年 12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

会议，审议了《关于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对等

融资担保的议案》，在此议案表决时，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，

没有反对和弃权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予以审议。 

三、董事会明确了公司和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的

总额度和互保期限。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方式

一笔一签，并按要求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措施，互保期限为三年。

在互保总额度与互保期限内的每一笔担保的具体金额、保证期

限、保证责任及生效条件等由与银行签订的相应的保证合同加以



 2 

约定。该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双方将在决议范围内

签署互保协议。 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互保，符合国

家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，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刘劲、吴晓光、赵万华 

2018 年 12 月 24 日 




